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192號

上  訴  人  王玉秀  

            鄭欣汝  

            鄭嘉緯  

            鄭凱曜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姜讚裕律師

被 上 訴人  臺南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偉哲  

訴訟代理人  王奐淳律師

            羅暐智律師

            湯巧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事實上處分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

華民國114年6月3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訴

字第1979號）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3月1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提起第二審上訴，雖應於上訴狀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

　　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但其聲明之範圍，至第

　　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仍得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

　　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最高

　　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155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預備訴之

合併，係以先位之訴有理由，為備位之訴之解除條件，先位

　　之訴無理由，為備位之訴之停止條件，惟若先位之訴與預備

　　之訴不具互斥關係，非無法併存，本院就備位之訴部分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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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併予審理之必要。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王玉秀之配偶

　　即訴外人鄭懿德（民國000年0月00日死亡）前向訴外人劉熾

　　購買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未保存登記房屋（

　　下稱000號房屋）、向訴外人陳和祥購買門牌號碼同路段000

　　號未保存登記房屋（下稱000號房屋）、向訴外人馮任購買

門牌號碼同路段000號未保存登記房屋（下稱000號房屋，與

　　000號、000號房屋合稱系爭房屋），系爭房屋裝設電表名義

　　人分別為王玉秀或鄭懿德。伊等為鄭懿德之繼承人，並自76

　　年間即設籍於000號房屋，於鄭懿德死亡後，即因繼承而取

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並聲明：㈠確認伊等對系爭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㈡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

　　伊等（本院卷第8頁）。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

不服，原僅就第㈠項聲明提起上訴，嗣於114年10月29日提

出民事變更聲明暨準備書狀，主張其等於第二審得依或準用

民法第767條規定，追加「變更後訴之聲明第三項『後段』

　　」，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等語（本院卷第142頁

　　），再於115年1月26日準備程序期日將上開追加更正為備位

聲明第二項「二、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予上訴人

　　」（本院卷第233頁）。本院審酌其「變更後訴之聲明第三

項『後段』」即「備位聲明第二項」，既係前述原審之第㈡

　　項聲明，應認上訴人之真意係擴張上訴聲明，揆諸前開說明

　　，應予准許。又本院審酌備位聲明第二項請求被上訴人將系

爭房屋遷讓返還上訴人，與先位聲明請求確認上訴人對系爭

　　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存在，兩者間不具互斥關係，

　　非無法併存，因此，本院就該備位聲明第二項仍應與先位聲

　　明一併予以審理，爰不再列為備位聲明，附此敘明（至上訴

　　人所為追加備位聲明第一項部分，本院另以裁定駁回，併予

　　敘明）。

二、次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於原審僅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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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確認伊等對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嗣於114年10

月29日具狀主張：系爭房屋係鄭懿德購自前手劉熾、陳和祥

　　及馮任，而據讓渡書上記載文字，係將系爭房屋「全部讓渡

　　」予鄭懿德，既稱「全部」，上訴人認讓渡內容應係指系爭

　　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然緣囿於文字之多義性，加以時日已

　　久、人事已非，上訴人確難證明所稱「全部讓渡」所讓渡者

　　係事實上處分權，爰基於請求基礎事實同一，追加請求確認

　　上訴人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存在等語（本院卷第142-143頁

　　）。本院審酌上訴人就原請求與此追加部分，既均係基於受

　　讓自劉熾、陳和祥及馮任之同一基礎事實，且原訴所主張之

　　事實及證據資料，於此部分追加之訴亦得加以利用，無害於

　　被上訴人程序權之保障，符合訴訟經濟及紛爭解決一次性原

　　則，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前向劉熾購買000號房屋、向陳和祥購

買000號房屋、向馮任購買000號房屋，而系爭房屋裝設電表

名義人分別為王玉秀或鄭懿德，伊等為鄭懿德之繼承人，並

自76年間即設籍於000號房屋，於鄭懿德死亡後，伊等即因

繼承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被上訴人雖稱

　　其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房屋乃鄭懿德向其借

　　用之機關宿舍，然被上訴人卻無法提出宿舍申請單、借用保

　　證書等資料；至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公證書非鄭懿德親自簽名

　　；且鄭懿德係於80年7月5日遷入000號房屋，公證書卻是於8

　　0年12月4日作成，顯與宿舍借用規定不符；又系爭房屋面積

　　與稅籍資料所載不符，顯非相同建物；此外，臺南市政府財

　　政稅務局於95年9月1日前，就系爭房屋未登載任何稅籍資料

　　，加諸稅籍資料內容錯誤百出，則系爭房屋稅籍登記表記載

　　「及○○路000,000,000,000,000號；95.9.1；49661（鄧美

椒印）」等內容，自難作為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

　　權人之憑據。又本件與前案即原審法院109年度南簡字第650

　　號、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王玉秀訴請被上訴人返還所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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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下合稱返還所有物前案），前後二訴之請求權基礎（

　　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不同，非屬同一事件，自無一事不再理

　　原則之適用。訴訟標的既非相同，本件訴訟自非返還所有物

　　前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所及。另返還所有物前案就系爭房屋

　　之水電使用、有無居住等事項之認定，亦應認無爭點效之適

　　用。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及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

　　，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伊等對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存在，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原審為伊等敗訴之

　　判決，自有未洽。又鄭懿德購買系爭房屋之讓渡書上雖記載

　　前手係將系爭房屋全部讓渡予鄭懿德，惟伊等因時日已久而

　　難以證明讓渡標的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故於第二審

　　追加請求確認伊等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存在等語。並上訴及

　　追加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伊等對系爭房屋之事實上

　　處分權或使用權存在。㈢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予

　　伊等。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自始至終皆無法提出相關證據以資證

明鄭懿德或其等擁有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其等所提戶籍

　　登記於000號房屋，並有申請供水電等間接事實，皆不足以

證明上訴人有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且上訴人迄今未能再

　　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另鄭懿德簽立宿舍借用契約、交還

　　房屋予被上訴人等之行為，亦足認鄭懿德知悉其無系爭房屋

　　相關權利。是以，上訴人單憑鄭懿德與前手簽立之讓渡書、

　　用電登記於其與鄭懿德名下，並設籍於000號房屋，即主張

擁有系爭房屋所有權，尚難憑採。反觀被上訴人，依臺南市

　　政府財政稅務局109年5月18日公文、宿舍地址及配住人員名

　　冊、宿舍居住事實査考及認定作業原則等件，皆足以表明系

　　爭房屋為被上訴人所有，且系爭房屋確為被上訴人經管使用

　　，被上訴人有事實上處分權。返還所有物前案亦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確定，應認上訴人再提起本件訴訟，有違反既判力

　　及爭點效之適用。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核無不當。上訴

　　人於第二審程序追加請求確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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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

　　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房屋均為未保存登記房屋，坐落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理

　　之臺南市○○區○○段00地號、臺南市中西區公所管理之同

段00地號土地上。

　㈡系爭房屋所坐落土地及面積如下：

　⒈000號房屋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

　　為37.77平方公尺。

　⒉000號房屋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

　　為99.96平方公尺。

　⒊000號房屋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為76.

　　46平方公尺。

　㈢系爭房屋電錶申請、使用情形如下：

　⒈000號房屋於43年12月用電，申請人因已逾保存年限無法查

　　知；於88年11月24日過戶為王玉秀，於94年9月2日因欠費而

　　中止用電。

　⒉000號房屋於24年11月申請用電，申請人因已逾保存年限無

　　法查知；嗣過戶為鄭懿德，於99年2月23日中止用電。

　⒊000號房屋於44年1月申請用電，申請人因已逾保存年限無法

　　查知；於80年7月18日過戶為王玉雲（王玉秀胞妹），於95

年10月25日因欠費而中止用電。

　㈣被上訴人於86年5月2日曾發函要求鄭懿德返還000號房屋。

　㈤鄭懿德於94年間曾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臺南

　　分處申請承租○○段00地號內國有土地，經該分處以「○○

　　段00地號國有土地上系爭房屋，係臺南市政府所經管使用宿

　　舍，台端非所有權人」，而註銷其申請承租案。

　㈥王玉秀於109年4月8日依民法第962條前段規定，起訴請求被

　　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經原審法院臺南簡易庭以109年

度南簡字第650號駁回其請求，王玉秀不服提起上訴，經原

審法院於110年10月27日以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駁回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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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即返還所有物前案）。

　㈦王玉秀於111年4月1日對前開原審法院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

　　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經原審法院於113年1月4日以111年

度再易字第5號駁回其再審之訴。

　㈧系爭房屋狀況及有無民眾居住情形（此部分前經返還所有物

　　前案列為不爭執事項）：

　⒈000號房屋於98年間曾拍攝現場照片（前案109年度南簡字第

　　650號卷一第171頁）。

　⒉000號房屋於99年間經臺南市中西區公所查告空屋雜亂且蚊

蟲滋生、恐孳生病媒蚊影響環境衛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

　　灣南區辦事處臺南分處於99年7月23日函請被上訴人本於管

理機關權責派員改善。

　⒊因建物坍塌及環境髒亂，被上訴人（承辦人員沈盈斯、吳明

　　玉）於100年12月10日上午11時會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

南區辦事處臺南分處、中西區公所員工、里辦公處人員至系

　　爭房屋會勘，會勘紀錄表記載目前無人居住為空屋。

　⒋000、000號房屋於105年間因屋內疑似颱風過後嚴重積水，

臺南市中西區公所於105年10月4日函請被上訴人儘速派員清

　　理空屋雜草、廢棄物，以維環境衛生。

　⒌被上訴人為避免登革熱滋生，於108年7月11日派人進入系爭

　　房屋打掃，並於108年7月25日派人入內噴灑殺蟲劑。

　⒍臺南市中西戶政事務所於108年9月17日接獲被上訴人申請，

　　表明000號房屋無人居住，請將設籍該處全戶戶籍遷離。臺

南市中西戶政事務所於108年9月26日派人實地查實，回報係

　　無人居住空屋，戶籍訪查記錄單記載「戶內人數5人、未居

住於上址」、「備註：無人居住空屋」。臺南市中西戶政事

　　務所復於108年11月29日協同被上訴人承辦人員（李俊緯）

　　、第二分局警員、南廠里里長等現場會勘，由被上訴人職員

　　開門進入屋內，裡面無任何生活居住必需用品，天花板掉落

　　、衛浴馬桶破損，應已相當時日無人居住，故認定000號房

屋未有人居住之跡象，戶籍訪查記錄單亦記載「戶內人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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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居住於上址」，訪查照片如前案109年度南簡字第650

號卷一第203至213頁所示。臺南市中西戶政事務所依據戶籍

法第16條1項及第50條1項規定，於108年12月17日函請上訴

人鄭嘉緯將其全戶戶籍遷出000號房屋。

四、本院之判斷：

　㈠返還所有物前案確定判決於本件並無既判力，亦無爭點效之

　　適用：

　⒈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裁判者，依民事訴訟法第40

　　0條第1項規定，除別有規定外，有既判力，是在明示既判力

　　之發生限於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所謂同一事件

　　，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此三者

　　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2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王玉秀就返還所有物前案，係於109年4月8日依民法第962條

　　前段規定，起訴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經原審法

　　院臺南簡易庭以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駁回其請求，王玉秀

　　不服提起上訴，經原審法院於110年10月27日以110年度簡上

字第42號駁回其上訴確定等情，有原審法院109年度南簡字

第650號、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判決在卷可稽（原審訴字卷

　　第39-52、61-6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㈥）

　　，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堪可認定。經核王玉秀

　　提起之返還所有物前案，係依民法第962條前段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與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及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而為之請求，前後訴非同一請求；

且本件當事人除王玉秀外，另包括其子女鄭欣汝、鄭嘉緯、

　　鄭凱曜等三人，與前訴之當事人亦不同一，因此，堪認本件

　　與返還所有物前案顯非同一事件，不受該案既判力所及，應

　　可認定。

　⒉次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

　　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

　　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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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

　　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

　　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

　　點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

　　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

　　推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

號裁判意旨參照）。查王玉秀於返還所有物前案主張其為系

　　爭房屋之占有人，而本件之主要爭點為上訴人是否為系爭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前後訴之主要爭點已不相

　　同，且返還所有物前案之當事人與本件當事人亦不相同，業

　　如前述，因此，返還所有物前案認定之重要爭點於本件亦無

　　爭點效之適用。

　㈡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其等因繼承

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請求確認其等對

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等語，為無可採：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未辦理建物第一次

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

　　受讓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受讓人雖因該建物不

　　能為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僅能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但該事實

　　上處分權，具占有、使用、收益、事實上處分及交易等支配

　　權能（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77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

　　8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使用」指不毀損物體或變更其

　　性質，而依其使用法，以供生活上之需要而言，應係利用物

　　之使用價值物理效用，而為之享受。使用權若是基於物權而

　　來之權能時，通常應係該物之所有權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

　　人，始得享有該物使用權之權能。經查，系爭房屋均為未保

　　存登記房屋，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前段），應可

　　認定；至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使

　　用權，其等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

　　等語，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揆諸前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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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應由上訴人就鄭懿德以及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

　　人或使用權人之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又依前所述。上訴人

　　乃係主張其等對系爭房屋之使用權亦係基於受讓前手權利而

　　來，則上訴人亦應先提出各該前手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且

　　嗣後各該前手有權將該使用權讓與上訴人之證據，併予敘明

　　。　

　⒉經查，上訴人主張鄭懿德為000、000號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

　　部分，固提出000號房屋陳和祥簽立之讓渡同意書及000號房

　　屋馮任簽立之讓渡同意書為據（原審南簡卷第23、25頁）。

　　惟查，依據前開規定及見解，受讓或輾轉受讓自未保存登記

　　建物原始建築人之人，得取得事實上處分權，而上訴人既主

　　張其000、000號房屋係分別受讓自陳和祥及馮任而來，因此

　　，上訴人自應證明陳和祥及馮任係000、000號房屋之原始建

　　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然上訴人僅提出前述讓渡同意書2

紙，而該2紙讓渡同意書至多僅能證明鄭懿德與陳和祥及馮

任間之讓渡約定，並未能證明陳和祥及馮任係000、000號房

　　屋之原始建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且陳和祥於返還所有物

　　前案審理時曾到庭結證稱：我會住在000號房屋是因為那是

我的宿舍，之所以會讓渡權利給鄭懿德並向他收錢，是因為

　　一手傳一手，所以才會讓渡給他，別人這樣做，我也跟著做

　　等語（前案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卷二第28頁）。依陳和祥

　　上開證言可知，陳和祥只是借用000號房屋宿舍之人，並非0

　　00號房屋之原始建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且陳和祥既係借

　　用宿舍之人，依法為不得私自轉讓其使用權，縱有轉讓，亦

　　不得對抗第三人，其當時使用宿舍之權利應在其退休或離職

　　時消滅，則陳和祥自無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得以轉讓予鄭

　　懿德，即可認定。至於馮任部分，雖未據馮任到庭證述其簽

　　立讓渡同意書之原因，以及馮任是否為原始建築人或有事實

　　上處分權或使用權之人等情，然此部分因係應由上訴人負舉

　　證責任，自仍應認上訴人就此部分未盡舉證之責，從而無從

　　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因此，依據上訴人提出之上開2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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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渡同意書，尚無法證明鄭懿德因受讓而取得000、000號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此外，上訴人就000號房屋復

未提出任何受讓自000號房屋原始建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

或使用權人之證明文件，從而，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因受讓而

　　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以及上訴人復因繼

　　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等語，均屬不能

　　證明。

　⒊次查，上訴人固主張依據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水籍基本

　　資料查詢表所示，000號房屋申請裝設人係陳貴壽，000號申

　　請裝設人係馮任，另依臺灣省自來水公司第六區管理處用水

　　設備啟（復）用暨各種異動申請表所示，000號房屋前用戶

姓名為「劉熾」，申請種類為「過戶」（本院卷第49-53

頁），堪認鄭懿德或王玉秀雖非系爭房屋裝表供電、供水之

　　申請人，然被上訴人亦非系爭房屋裝表供電或供水之申請人

　　至明等語。惟查，馮任雖為000號房屋水籍之申請裝設人，

然水籍申請裝設人未必即為原始建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

　　人，因此，尚不能僅以馮任係000號房屋水籍之申請裝設人

　　，即認其為000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有使用權且得依

法讓與該使用權之人。至王玉秀於82年12月13日辦理000號

房屋自來水用戶變更登記時，劉熾雖於申請表上前用戶姓名

蓋章欄為簽名用印，然此並無法證明劉熾即為000號房屋之

原始建築之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故不能僅以劉熾有在

申請表上簽章，即據為認定劉熾為000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

權人或有使用權且得依法讓與該使用權之人。另簽立000號

房屋讓渡同意書之陳和祥並非000號房屋水籍之申請裝設人

　　，更無法認定陳和祥為000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有使

用權且得依法讓與該使用權之人，亦可認定。

　⒋再查，上訴人固提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

　　）台南區營業處109年5月20日台南字第1091294858號函暨附

　　件，主張依附件記載000號、000號、000號房屋用電戶名依

序為王玉秀、鄭懿德、王玉雲（原審南簡卷第27-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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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認其等有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等語；惟本院審

　　酌該附件記載000號、000號、000號房屋之新設用電日期分

別為43年12月、24年11月、44年1月間，且備註欄記載000號

房屋於88年11月24日過戶為王玉秀、000號房屋於80年7月18

日過戶為王玉雲等文字，因此，用電戶名雖分別登記為王玉

　　秀、鄭懿德、王玉雲，參諸上訴人主張鄭懿德係於80年7月5

　　日遷入000號房屋，堪認王玉秀、鄭懿德、王玉雲三人均屬

變更用電戶名，而非申請新增設電表之人。況電表申請裝設

　　人亦未必即為原始建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因此，尚

　　難以王玉秀、鄭懿德、王玉雲為系爭房屋廢止供電前之用電

　　戶名登記人，資為鄭懿德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依法

　　受讓使用權人之證明。

　⒌上訴人另主張鄭懿德係於80年7月5日遷入000號房屋，而上

訴人之前戶籍均設於000號房屋等語，固與鄭懿德戶籍資料

（前案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卷一第19頁）及上訴人之戶籍

謄本（原審訴字卷第275頁）之記載相符。然查，設立戶

籍，乃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事項，戶口設籍之人非必為不動

產所有人、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依法受讓使用權之人，尚難

僅憑鄭懿德或上訴人設立戶籍於000號房屋內之資料，即以

推認鄭懿德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依法受讓使用權

之人。

　⒍第查，系爭房屋用電分別已於94年9月2日、99年2月23日、9

　　5年10月25日廢止，有台電公司上開函文暨附件在卷可稽（

　　原審南簡字第27-29頁）；又因建物坍塌及環境髒亂，被上

訴人（承辦人員沈盈斯、吳明玉）於100年12月10日上午11

時會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臺南分處、中西區

公所員工、里辦公處人員至系爭房屋會勘，會勘紀錄表記載

目前無人居住為空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㈧

　　⒊），依上開事證觀之，則系爭房屋至少在99、100年間即

已完全無人居住使用，應可認定。以此推論，上訴人實際上

　　至少自99、100年間即不再繼續居住於系爭房屋，依上情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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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亦難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為依法受讓使

用權之人。

　⒎此外，上訴人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鄭懿德或其等為系爭房屋

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依法受讓使用權之證據，因此，上訴人主

張鄭懿德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其等因繼承而取得系

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依法受讓使用權，並請求確認其等

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等語，即無可採。至被

上訴人固提出臺南市政府99年3月2日南市行庶字第09926514

450號函、公證書暨鄭懿德宿舍借用契約、臺南市政府財政

稅務局臺南分局109年5月18日南市財南字第1093110373號函

及臺南市政府92年11月12日南市府庶字第09206545400號函

等件（原審訴字卷第53-56、57-60、72-72、73-77頁），以

證明其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等語。惟查，上訴人既未

　　能證明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本院即

　　無再予審認被上訴人是否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

　　權人之必要。又上訴人於本件一再質疑被上訴人所提公證書

非鄭懿德親自簽名、公證書成立日期在鄭懿德遷入日期前與

宿舍借用規定不符、系爭房屋面積與稅籍資料所載不符、無

宿舍訪查紀錄、36年航照圖上無系爭房屋存在、被上訴人迄

　　今無法提出系爭房屋建築圖檔或建築執照、臺南市政府財政

　　稅務局於95年9月1日前，就系爭房屋未登載任何稅籍資料，

　　且稅籍資料內容錯誤百出，系爭房屋稅籍登記表記載「及○

　　○路000,000,000,000,000號；95.9.1；49661（鄧美椒印）

　　」等內容，自難作為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之

憑據等部分，經核均係就被上訴人所稱其為系爭房屋事實上

處分權人真實與否為爭執，核與上訴人是否能證明其等為系

　　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無涉。因上訴人未能證明

　　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本院自無逐一

　　審認上訴人該等主張有無理由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㈢上訴人另主張其得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將

系爭房屋遷讓返還等語，亦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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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前項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物權，準用

　　之，民法第767條固有明文。惟按依法律行為而受讓未辦理

保存登記房屋之人，固取得該違章建築物之事實上處分權，

　　然該事實上處分權並非法律明文保護之物權，並無民法第76

　　7條規定之適用或類推適用（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41

號、114年度台上字第3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未能證明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

　　等情，業經認定如上，則上訴人已無從以其等為系爭房屋事

　　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即可認定。

　　此外，依據上開最高法院民事裁判意旨，縱使上訴人為系爭

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上訴人亦不得依據或準用

　　民法第767條物上請求權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

爭房屋予上訴人。

　⒊依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其得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及準用民法第767條

規定，請求確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以及請求

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上訴人，均非有據，不應准許

　　。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另上訴人追加請求確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存在部分，

　　亦非有據，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

　　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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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黃聖涵

 

　　　　　　　　　　　　　　　　　　　法　官　張家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

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杏月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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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192號
上  訴  人  王玉秀  
            鄭欣汝  
            鄭嘉緯  
            鄭凱曜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姜讚裕律師
被 上 訴人  臺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黃偉哲  
訴訟代理人  王奐淳律師
            羅暐智律師
            湯巧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事實上處分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3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訴字第1979號）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提起第二審上訴，雖應於上訴狀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
　　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但其聲明之範圍，至第
　　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仍得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
　　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最高
　　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155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預備訴之合併，係以先位之訴有理由，為備位之訴之解除條件，先位
　　之訴無理由，為備位之訴之停止條件，惟若先位之訴與預備
　　之訴不具互斥關係，非無法併存，本院就備位之訴部分仍有
　　併予審理之必要。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王玉秀之配偶
　　即訴外人鄭懿德（民國000年0月00日死亡）前向訴外人劉熾
　　購買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未保存登記房屋（
　　下稱000號房屋）、向訴外人陳和祥購買門牌號碼同路段000
　　號未保存登記房屋（下稱000號房屋）、向訴外人馮任購買門牌號碼同路段000號未保存登記房屋（下稱000號房屋，與
　　000號、000號房屋合稱系爭房屋），系爭房屋裝設電表名義
　　人分別為王玉秀或鄭懿德。伊等為鄭懿德之繼承人，並自76
　　年間即設籍於000號房屋，於鄭懿德死亡後，即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並聲明：㈠確認伊等對系爭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㈡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
　　伊等（本院卷第8頁）。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原僅就第㈠項聲明提起上訴，嗣於114年10月29日提出民事變更聲明暨準備書狀，主張其等於第二審得依或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追加「變更後訴之聲明第三項『後段』
　　」，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等語（本院卷第142頁
　　），再於115年1月26日準備程序期日將上開追加更正為備位聲明第二項「二、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予上訴人
　　」（本院卷第233頁）。本院審酌其「變更後訴之聲明第三項『後段』」即「備位聲明第二項」，既係前述原審之第㈡
　　項聲明，應認上訴人之真意係擴張上訴聲明，揆諸前開說明
　　，應予准許。又本院審酌備位聲明第二項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上訴人，與先位聲明請求確認上訴人對系爭
　　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存在，兩者間不具互斥關係，
　　非無法併存，因此，本院就該備位聲明第二項仍應與先位聲
　　明一併予以審理，爰不再列為備位聲明，附此敘明（至上訴
　　人所為追加備位聲明第一項部分，本院另以裁定駁回，併予
　　敘明）。
二、次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於原審僅請求確認伊等對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嗣於114年10月29日具狀主張：系爭房屋係鄭懿德購自前手劉熾、陳和祥
　　及馮任，而據讓渡書上記載文字，係將系爭房屋「全部讓渡
　　」予鄭懿德，既稱「全部」，上訴人認讓渡內容應係指系爭
　　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然緣囿於文字之多義性，加以時日已
　　久、人事已非，上訴人確難證明所稱「全部讓渡」所讓渡者
　　係事實上處分權，爰基於請求基礎事實同一，追加請求確認
　　上訴人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存在等語（本院卷第142-143頁
　　）。本院審酌上訴人就原請求與此追加部分，既均係基於受
　　讓自劉熾、陳和祥及馮任之同一基礎事實，且原訴所主張之
　　事實及證據資料，於此部分追加之訴亦得加以利用，無害於
　　被上訴人程序權之保障，符合訴訟經濟及紛爭解決一次性原
　　則，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前向劉熾購買000號房屋、向陳和祥購買000號房屋、向馮任購買000號房屋，而系爭房屋裝設電表名義人分別為王玉秀或鄭懿德，伊等為鄭懿德之繼承人，並自76年間即設籍於000號房屋，於鄭懿德死亡後，伊等即因繼承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被上訴人雖稱
　　其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房屋乃鄭懿德向其借
　　用之機關宿舍，然被上訴人卻無法提出宿舍申請單、借用保
　　證書等資料；至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公證書非鄭懿德親自簽名
　　；且鄭懿德係於80年7月5日遷入000號房屋，公證書卻是於8
　　0年12月4日作成，顯與宿舍借用規定不符；又系爭房屋面積
　　與稅籍資料所載不符，顯非相同建物；此外，臺南市政府財
　　政稅務局於95年9月1日前，就系爭房屋未登載任何稅籍資料
　　，加諸稅籍資料內容錯誤百出，則系爭房屋稅籍登記表記載
　　「及○○路000,000,000,000,000號；95.9.1；49661（鄧美椒印）」等內容，自難作為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
　　權人之憑據。又本件與前案即原審法院109年度南簡字第650
　　號、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王玉秀訴請被上訴人返還所有物事件（下合稱返還所有物前案），前後二訴之請求權基礎（
　　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不同，非屬同一事件，自無一事不再理
　　原則之適用。訴訟標的既非相同，本件訴訟自非返還所有物
　　前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所及。另返還所有物前案就系爭房屋
　　之水電使用、有無居住等事項之認定，亦應認無爭點效之適
　　用。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及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
　　，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伊等對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存在，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原審為伊等敗訴之
　　判決，自有未洽。又鄭懿德購買系爭房屋之讓渡書上雖記載
　　前手係將系爭房屋全部讓渡予鄭懿德，惟伊等因時日已久而
　　難以證明讓渡標的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故於第二審
　　追加請求確認伊等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存在等語。並上訴及
　　追加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伊等對系爭房屋之事實上
　　處分權或使用權存在。㈢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予
　　伊等。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自始至終皆無法提出相關證據以資證明鄭懿德或其等擁有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其等所提戶籍
　　登記於000號房屋，並有申請供水電等間接事實，皆不足以證明上訴人有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且上訴人迄今未能再
　　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另鄭懿德簽立宿舍借用契約、交還
　　房屋予被上訴人等之行為，亦足認鄭懿德知悉其無系爭房屋
　　相關權利。是以，上訴人單憑鄭懿德與前手簽立之讓渡書、
　　用電登記於其與鄭懿德名下，並設籍於000號房屋，即主張擁有系爭房屋所有權，尚難憑採。反觀被上訴人，依臺南市
　　政府財政稅務局109年5月18日公文、宿舍地址及配住人員名
　　冊、宿舍居住事實査考及認定作業原則等件，皆足以表明系
　　爭房屋為被上訴人所有，且系爭房屋確為被上訴人經管使用
　　，被上訴人有事實上處分權。返還所有物前案亦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確定，應認上訴人再提起本件訴訟，有違反既判力
　　及爭點效之適用。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核無不當。上訴
　　人於第二審程序追加請求確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存在
　　，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
　　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房屋均為未保存登記房屋，坐落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理
　　之臺南市○○區○○段00地號、臺南市中西區公所管理之同段00地號土地上。
　㈡系爭房屋所坐落土地及面積如下：
　⒈000號房屋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
　　為37.77平方公尺。
　⒉000號房屋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
　　為99.96平方公尺。
　⒊000號房屋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為76.
　　46平方公尺。
　㈢系爭房屋電錶申請、使用情形如下：
　⒈000號房屋於43年12月用電，申請人因已逾保存年限無法查
　　知；於88年11月24日過戶為王玉秀，於94年9月2日因欠費而
　　中止用電。
　⒉000號房屋於24年11月申請用電，申請人因已逾保存年限無
　　法查知；嗣過戶為鄭懿德，於99年2月23日中止用電。
　⒊000號房屋於44年1月申請用電，申請人因已逾保存年限無法
　　查知；於80年7月18日過戶為王玉雲（王玉秀胞妹），於95年10月25日因欠費而中止用電。
　㈣被上訴人於86年5月2日曾發函要求鄭懿德返還000號房屋。
　㈤鄭懿德於94年間曾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臺南
　　分處申請承租○○段00地號內國有土地，經該分處以「○○
　　段00地號國有土地上系爭房屋，係臺南市政府所經管使用宿
　　舍，台端非所有權人」，而註銷其申請承租案。
　㈥王玉秀於109年4月8日依民法第962條前段規定，起訴請求被
　　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經原審法院臺南簡易庭以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駁回其請求，王玉秀不服提起上訴，經原審法院於110年10月27日以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駁回其上訴
　　確定（即返還所有物前案）。
　㈦王玉秀於111年4月1日對前開原審法院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
　　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經原審法院於113年1月4日以111年度再易字第5號駁回其再審之訴。
　㈧系爭房屋狀況及有無民眾居住情形（此部分前經返還所有物
　　前案列為不爭執事項）：
　⒈000號房屋於98年間曾拍攝現場照片（前案109年度南簡字第
　　650號卷一第171頁）。
　⒉000號房屋於99年間經臺南市中西區公所查告空屋雜亂且蚊蟲滋生、恐孳生病媒蚊影響環境衛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
　　灣南區辦事處臺南分處於99年7月23日函請被上訴人本於管理機關權責派員改善。
　⒊因建物坍塌及環境髒亂，被上訴人（承辦人員沈盈斯、吳明
　　玉）於100年12月10日上午11時會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臺南分處、中西區公所員工、里辦公處人員至系
　　爭房屋會勘，會勘紀錄表記載目前無人居住為空屋。
　⒋000、000號房屋於105年間因屋內疑似颱風過後嚴重積水，臺南市中西區公所於105年10月4日函請被上訴人儘速派員清
　　理空屋雜草、廢棄物，以維環境衛生。
　⒌被上訴人為避免登革熱滋生，於108年7月11日派人進入系爭
　　房屋打掃，並於108年7月25日派人入內噴灑殺蟲劑。
　⒍臺南市中西戶政事務所於108年9月17日接獲被上訴人申請，
　　表明000號房屋無人居住，請將設籍該處全戶戶籍遷離。臺南市中西戶政事務所於108年9月26日派人實地查實，回報係
　　無人居住空屋，戶籍訪查記錄單記載「戶內人數5人、未居住於上址」、「備註：無人居住空屋」。臺南市中西戶政事
　　務所復於108年11月29日協同被上訴人承辦人員（李俊緯）
　　、第二分局警員、南廠里里長等現場會勘，由被上訴人職員
　　開門進入屋內，裡面無任何生活居住必需用品，天花板掉落
　　、衛浴馬桶破損，應已相當時日無人居住，故認定000號房屋未有人居住之跡象，戶籍訪查記錄單亦記載「戶內人數5人、未居住於上址」，訪查照片如前案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卷一第203至213頁所示。臺南市中西戶政事務所依據戶籍法第16條1項及第50條1項規定，於108年12月17日函請上訴人鄭嘉緯將其全戶戶籍遷出000號房屋。
四、本院之判斷：
　㈠返還所有物前案確定判決於本件並無既判力，亦無爭點效之
　　適用：
　⒈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裁判者，依民事訴訟法第40
　　0條第1項規定，除別有規定外，有既判力，是在明示既判力
　　之發生限於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所謂同一事件
　　，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此三者
　　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2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王玉秀就返還所有物前案，係於109年4月8日依民法第962條
　　前段規定，起訴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經原審法
　　院臺南簡易庭以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駁回其請求，王玉秀
　　不服提起上訴，經原審法院於110年10月27日以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駁回其上訴確定等情，有原審法院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判決在卷可稽（原審訴字卷
　　第39-52、61-6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㈥）
　　，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堪可認定。經核王玉秀
　　提起之返還所有物前案，係依民法第962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與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及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而為之請求，前後訴非同一請求；且本件當事人除王玉秀外，另包括其子女鄭欣汝、鄭嘉緯、
　　鄭凱曜等三人，與前訴之當事人亦不同一，因此，堪認本件
　　與返還所有物前案顯非同一事件，不受該案既判力所及，應
　　可認定。
　⒉次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
　　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
　　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
　　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
　　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
　　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
　　點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
　　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
　　推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號裁判意旨參照）。查王玉秀於返還所有物前案主張其為系
　　爭房屋之占有人，而本件之主要爭點為上訴人是否為系爭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前後訴之主要爭點已不相
　　同，且返還所有物前案之當事人與本件當事人亦不相同，業
　　如前述，因此，返還所有物前案認定之重要爭點於本件亦無
　　爭點效之適用。
　㈡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其等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請求確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等語，為無可採：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未辦理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
　　受讓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受讓人雖因該建物不
　　能為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僅能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但該事實
　　上處分權，具占有、使用、收益、事實上處分及交易等支配
　　權能（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77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
　　8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使用」指不毀損物體或變更其
　　性質，而依其使用法，以供生活上之需要而言，應係利用物
　　之使用價值物理效用，而為之享受。使用權若是基於物權而
　　來之權能時，通常應係該物之所有權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
　　人，始得享有該物使用權之權能。經查，系爭房屋均為未保
　　存登記房屋，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前段），應可
　　認定；至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使
　　用權，其等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
　　等語，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揆諸前開說明
　　，自應由上訴人就鄭懿德以及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
　　人或使用權人之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又依前所述。上訴人
　　乃係主張其等對系爭房屋之使用權亦係基於受讓前手權利而
　　來，則上訴人亦應先提出各該前手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且
　　嗣後各該前手有權將該使用權讓與上訴人之證據，併予敘明
　　。　
　⒉經查，上訴人主張鄭懿德為000、000號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
　　部分，固提出000號房屋陳和祥簽立之讓渡同意書及000號房
　　屋馮任簽立之讓渡同意書為據（原審南簡卷第23、25頁）。
　　惟查，依據前開規定及見解，受讓或輾轉受讓自未保存登記
　　建物原始建築人之人，得取得事實上處分權，而上訴人既主
　　張其000、000號房屋係分別受讓自陳和祥及馮任而來，因此
　　，上訴人自應證明陳和祥及馮任係000、000號房屋之原始建
　　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然上訴人僅提出前述讓渡同意書2紙，而該2紙讓渡同意書至多僅能證明鄭懿德與陳和祥及馮任間之讓渡約定，並未能證明陳和祥及馮任係000、000號房
　　屋之原始建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且陳和祥於返還所有物
　　前案審理時曾到庭結證稱：我會住在000號房屋是因為那是我的宿舍，之所以會讓渡權利給鄭懿德並向他收錢，是因為
　　一手傳一手，所以才會讓渡給他，別人這樣做，我也跟著做
　　等語（前案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卷二第28頁）。依陳和祥
　　上開證言可知，陳和祥只是借用000號房屋宿舍之人，並非0
　　00號房屋之原始建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且陳和祥既係借
　　用宿舍之人，依法為不得私自轉讓其使用權，縱有轉讓，亦
　　不得對抗第三人，其當時使用宿舍之權利應在其退休或離職
　　時消滅，則陳和祥自無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得以轉讓予鄭
　　懿德，即可認定。至於馮任部分，雖未據馮任到庭證述其簽
　　立讓渡同意書之原因，以及馮任是否為原始建築人或有事實
　　上處分權或使用權之人等情，然此部分因係應由上訴人負舉
　　證責任，自仍應認上訴人就此部分未盡舉證之責，從而無從
　　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因此，依據上訴人提出之上開2紙讓渡同意書，尚無法證明鄭懿德因受讓而取得000、000號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此外，上訴人就000號房屋復未提出任何受讓自000號房屋原始建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之證明文件，從而，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因受讓而
　　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以及上訴人復因繼
　　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等語，均屬不能
　　證明。
　⒊次查，上訴人固主張依據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水籍基本
　　資料查詢表所示，000號房屋申請裝設人係陳貴壽，000號申
　　請裝設人係馮任，另依臺灣省自來水公司第六區管理處用水
　　設備啟（復）用暨各種異動申請表所示，000號房屋前用戶姓名為「劉熾」，申請種類為「過戶」（本院卷第49-53頁），堪認鄭懿德或王玉秀雖非系爭房屋裝表供電、供水之
　　申請人，然被上訴人亦非系爭房屋裝表供電或供水之申請人
　　至明等語。惟查，馮任雖為000號房屋水籍之申請裝設人，然水籍申請裝設人未必即為原始建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
　　人，因此，尚不能僅以馮任係000號房屋水籍之申請裝設人
　　，即認其為000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有使用權且得依法讓與該使用權之人。至王玉秀於82年12月13日辦理000號房屋自來水用戶變更登記時，劉熾雖於申請表上前用戶姓名蓋章欄為簽名用印，然此並無法證明劉熾即為000號房屋之原始建築之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故不能僅以劉熾有在申請表上簽章，即據為認定劉熾為000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有使用權且得依法讓與該使用權之人。另簽立000號房屋讓渡同意書之陳和祥並非000號房屋水籍之申請裝設人
　　，更無法認定陳和祥為000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有使用權且得依法讓與該使用權之人，亦可認定。
　⒋再查，上訴人固提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
　　）台南區營業處109年5月20日台南字第1091294858號函暨附
　　件，主張依附件記載000號、000號、000號房屋用電戶名依序為王玉秀、鄭懿德、王玉雲（原審南簡卷第27-29頁），
　　可認其等有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等語；惟本院審
　　酌該附件記載000號、000號、000號房屋之新設用電日期分別為43年12月、24年11月、44年1月間，且備註欄記載000號房屋於88年11月24日過戶為王玉秀、000號房屋於80年7月18日過戶為王玉雲等文字，因此，用電戶名雖分別登記為王玉
　　秀、鄭懿德、王玉雲，參諸上訴人主張鄭懿德係於80年7月5
　　日遷入000號房屋，堪認王玉秀、鄭懿德、王玉雲三人均屬變更用電戶名，而非申請新增設電表之人。況電表申請裝設
　　人亦未必即為原始建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因此，尚
　　難以王玉秀、鄭懿德、王玉雲為系爭房屋廢止供電前之用電
　　戶名登記人，資為鄭懿德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依法
　　受讓使用權人之證明。
　⒌上訴人另主張鄭懿德係於80年7月5日遷入000號房屋，而上訴人之前戶籍均設於000號房屋等語，固與鄭懿德戶籍資料（前案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卷一第19頁）及上訴人之戶籍謄本（原審訴字卷第275頁）之記載相符。然查，設立戶籍，乃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事項，戶口設籍之人非必為不動產所有人、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依法受讓使用權之人，尚難僅憑鄭懿德或上訴人設立戶籍於000號房屋內之資料，即以推認鄭懿德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依法受讓使用權之人。
　⒍第查，系爭房屋用電分別已於94年9月2日、99年2月23日、9
　　5年10月25日廢止，有台電公司上開函文暨附件在卷可稽（
　　原審南簡字第27-29頁）；又因建物坍塌及環境髒亂，被上訴人（承辦人員沈盈斯、吳明玉）於100年12月10日上午11時會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臺南分處、中西區公所員工、里辦公處人員至系爭房屋會勘，會勘紀錄表記載目前無人居住為空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㈧
　　⒊），依上開事證觀之，則系爭房屋至少在99、100年間即已完全無人居住使用，應可認定。以此推論，上訴人實際上
　　至少自99、100年間即不再繼續居住於系爭房屋，依上情觀之，亦難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為依法受讓使用權之人。
　⒎此外，上訴人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鄭懿德或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依法受讓使用權之證據，因此，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其等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依法受讓使用權，並請求確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等語，即無可採。至被上訴人固提出臺南市政府99年3月2日南市行庶字第09926514450號函、公證書暨鄭懿德宿舍借用契約、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臺南分局109年5月18日南市財南字第1093110373號函及臺南市政府92年11月12日南市府庶字第09206545400號函等件（原審訴字卷第53-56、57-60、72-72、73-77頁），以證明其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等語。惟查，上訴人既未
　　能證明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本院即
　　無再予審認被上訴人是否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
　　權人之必要。又上訴人於本件一再質疑被上訴人所提公證書非鄭懿德親自簽名、公證書成立日期在鄭懿德遷入日期前與宿舍借用規定不符、系爭房屋面積與稅籍資料所載不符、無宿舍訪查紀錄、36年航照圖上無系爭房屋存在、被上訴人迄
　　今無法提出系爭房屋建築圖檔或建築執照、臺南市政府財政
　　稅務局於95年9月1日前，就系爭房屋未登載任何稅籍資料，
　　且稅籍資料內容錯誤百出，系爭房屋稅籍登記表記載「及○
　　○路000,000,000,000,000號；95.9.1；49661（鄧美椒印）
　　」等內容，自難作為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之憑據等部分，經核均係就被上訴人所稱其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真實與否為爭執，核與上訴人是否能證明其等為系
　　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無涉。因上訴人未能證明
　　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本院自無逐一
　　審認上訴人該等主張有無理由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㈢上訴人另主張其得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等語，亦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前項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物權，準用
　　之，民法第767條固有明文。惟按依法律行為而受讓未辦理保存登記房屋之人，固取得該違章建築物之事實上處分權，
　　然該事實上處分權並非法律明文保護之物權，並無民法第76
　　7條規定之適用或類推適用（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41號、114年度台上字第3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未能證明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
　　等情，業經認定如上，則上訴人已無從以其等為系爭房屋事
　　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即可認定。
　　此外，依據上開最高法院民事裁判意旨，縱使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上訴人亦不得依據或準用
　　民法第767條物上請求權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上訴人。
　⒊依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其得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及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確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以及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上訴人，均非有據，不應准許
　　。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另上訴人追加請求確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存在部分，
　　亦非有據，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
　　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黃聖涵
 
　　　　　　　　　　　　　　　　　　　法　官　張家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杏月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192號

上  訴  人  王玉秀  

            鄭欣汝  

            鄭嘉緯  

            鄭凱曜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姜讚裕律師

被 上 訴人  臺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黃偉哲  

訴訟代理人  王奐淳律師

            羅暐智律師

            湯巧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事實上處分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

華民國114年6月3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訴

字第1979號）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3月1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提起第二審上訴，雖應於上訴狀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

　　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但其聲明之範圍，至第

　　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仍得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

　　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最高

　　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155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預備訴之

    合併，係以先位之訴有理由，為備位之訴之解除條件，先位

　　之訴無理由，為備位之訴之停止條件，惟若先位之訴與預備

　　之訴不具互斥關係，非無法併存，本院就備位之訴部分仍有

　　併予審理之必要。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王玉秀之配偶

　　即訴外人鄭懿德（民國000年0月00日死亡）前向訴外人劉熾

　　購買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未保存登記房屋（

　　下稱000號房屋）、向訴外人陳和祥購買門牌號碼同路段000

　　號未保存登記房屋（下稱000號房屋）、向訴外人馮任購買

    門牌號碼同路段000號未保存登記房屋（下稱000號房屋，與

　　000號、000號房屋合稱系爭房屋），系爭房屋裝設電表名義

　　人分別為王玉秀或鄭懿德。伊等為鄭懿德之繼承人，並自76

　　年間即設籍於000號房屋，於鄭懿德死亡後，即因繼承而取

    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並聲明：㈠確認伊等對系爭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㈡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

　　伊等（本院卷第8頁）。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

    不服，原僅就第㈠項聲明提起上訴，嗣於114年10月29日提出

    民事變更聲明暨準備書狀，主張其等於第二審得依或準用民

    法第767條規定，追加「變更後訴之聲明第三項『後段』

　　」，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等語（本院卷第142頁

　　），再於115年1月26日準備程序期日將上開追加更正為備位

    聲明第二項「二、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予上訴人

　　」（本院卷第233頁）。本院審酌其「變更後訴之聲明第三

    項『後段』」即「備位聲明第二項」，既係前述原審之第㈡

　　項聲明，應認上訴人之真意係擴張上訴聲明，揆諸前開說明

　　，應予准許。又本院審酌備位聲明第二項請求被上訴人將系

    爭房屋遷讓返還上訴人，與先位聲明請求確認上訴人對系爭

　　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存在，兩者間不具互斥關係，

　　非無法併存，因此，本院就該備位聲明第二項仍應與先位聲

　　明一併予以審理，爰不再列為備位聲明，附此敘明（至上訴

　　人所為追加備位聲明第一項部分，本院另以裁定駁回，併予

　　敘明）。

二、次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於原審僅請

    求確認伊等對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嗣於114年10

    月29日具狀主張：系爭房屋係鄭懿德購自前手劉熾、陳和祥

　　及馮任，而據讓渡書上記載文字，係將系爭房屋「全部讓渡

　　」予鄭懿德，既稱「全部」，上訴人認讓渡內容應係指系爭

　　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然緣囿於文字之多義性，加以時日已

　　久、人事已非，上訴人確難證明所稱「全部讓渡」所讓渡者

　　係事實上處分權，爰基於請求基礎事實同一，追加請求確認

　　上訴人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存在等語（本院卷第142-143頁

　　）。本院審酌上訴人就原請求與此追加部分，既均係基於受

　　讓自劉熾、陳和祥及馮任之同一基礎事實，且原訴所主張之

　　事實及證據資料，於此部分追加之訴亦得加以利用，無害於

　　被上訴人程序權之保障，符合訴訟經濟及紛爭解決一次性原

　　則，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前向劉熾購買000號房屋、向陳和祥購

    買000號房屋、向馮任購買000號房屋，而系爭房屋裝設電表

    名義人分別為王玉秀或鄭懿德，伊等為鄭懿德之繼承人，並

    自76年間即設籍於000號房屋，於鄭懿德死亡後，伊等即因

    繼承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被上訴人雖稱

　　其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房屋乃鄭懿德向其借

　　用之機關宿舍，然被上訴人卻無法提出宿舍申請單、借用保

　　證書等資料；至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公證書非鄭懿德親自簽名

　　；且鄭懿德係於80年7月5日遷入000號房屋，公證書卻是於8

　　0年12月4日作成，顯與宿舍借用規定不符；又系爭房屋面積

　　與稅籍資料所載不符，顯非相同建物；此外，臺南市政府財

　　政稅務局於95年9月1日前，就系爭房屋未登載任何稅籍資料

　　，加諸稅籍資料內容錯誤百出，則系爭房屋稅籍登記表記載

　　「及○○路000,000,000,000,000號；95.9.1；49661（鄧美椒

    印）」等內容，自難作為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

　　權人之憑據。又本件與前案即原審法院109年度南簡字第650

　　號、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王玉秀訴請被上訴人返還所有物

    事件（下合稱返還所有物前案），前後二訴之請求權基礎（

　　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不同，非屬同一事件，自無一事不再理

　　原則之適用。訴訟標的既非相同，本件訴訟自非返還所有物

　　前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所及。另返還所有物前案就系爭房屋

　　之水電使用、有無居住等事項之認定，亦應認無爭點效之適

　　用。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及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

　　，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伊等對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存在，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原審為伊等敗訴之

　　判決，自有未洽。又鄭懿德購買系爭房屋之讓渡書上雖記載

　　前手係將系爭房屋全部讓渡予鄭懿德，惟伊等因時日已久而

　　難以證明讓渡標的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故於第二審

　　追加請求確認伊等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存在等語。並上訴及

　　追加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伊等對系爭房屋之事實上

　　處分權或使用權存在。㈢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予

　　伊等。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自始至終皆無法提出相關證據以資證

    明鄭懿德或其等擁有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其等所提戶籍

　　登記於000號房屋，並有申請供水電等間接事實，皆不足以

    證明上訴人有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且上訴人迄今未能再

　　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另鄭懿德簽立宿舍借用契約、交還

　　房屋予被上訴人等之行為，亦足認鄭懿德知悉其無系爭房屋

　　相關權利。是以，上訴人單憑鄭懿德與前手簽立之讓渡書、

　　用電登記於其與鄭懿德名下，並設籍於000號房屋，即主張

    擁有系爭房屋所有權，尚難憑採。反觀被上訴人，依臺南市

　　政府財政稅務局109年5月18日公文、宿舍地址及配住人員名

　　冊、宿舍居住事實査考及認定作業原則等件，皆足以表明系

　　爭房屋為被上訴人所有，且系爭房屋確為被上訴人經管使用

　　，被上訴人有事實上處分權。返還所有物前案亦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確定，應認上訴人再提起本件訴訟，有違反既判力

　　及爭點效之適用。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核無不當。上訴

　　人於第二審程序追加請求確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存在

　　，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

　　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房屋均為未保存登記房屋，坐落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理

　　之臺南市○○區○○段00地號、臺南市中西區公所管理之同段00

    地號土地上。

　㈡系爭房屋所坐落土地及面積如下：

　⒈000號房屋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

　　為37.77平方公尺。

　⒉000號房屋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

　　為99.96平方公尺。

　⒊000號房屋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為76.

　　46平方公尺。

　㈢系爭房屋電錶申請、使用情形如下：

　⒈000號房屋於43年12月用電，申請人因已逾保存年限無法查

　　知；於88年11月24日過戶為王玉秀，於94年9月2日因欠費而

　　中止用電。

　⒉000號房屋於24年11月申請用電，申請人因已逾保存年限無

　　法查知；嗣過戶為鄭懿德，於99年2月23日中止用電。

　⒊000號房屋於44年1月申請用電，申請人因已逾保存年限無法

　　查知；於80年7月18日過戶為王玉雲（王玉秀胞妹），於95

    年10月25日因欠費而中止用電。

　㈣被上訴人於86年5月2日曾發函要求鄭懿德返還000號房屋。

　㈤鄭懿德於94年間曾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臺南

　　分處申請承租○○段00地號內國有土地，經該分處以「○○

　　段00地號國有土地上系爭房屋，係臺南市政府所經管使用宿

　　舍，台端非所有權人」，而註銷其申請承租案。

　㈥王玉秀於109年4月8日依民法第962條前段規定，起訴請求被

　　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經原審法院臺南簡易庭以109年

    度南簡字第650號駁回其請求，王玉秀不服提起上訴，經原

    審法院於110年10月27日以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駁回其上訴

　　確定（即返還所有物前案）。

　㈦王玉秀於111年4月1日對前開原審法院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

　　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經原審法院於113年1月4日以111年

    度再易字第5號駁回其再審之訴。

　㈧系爭房屋狀況及有無民眾居住情形（此部分前經返還所有物

　　前案列為不爭執事項）：

　⒈000號房屋於98年間曾拍攝現場照片（前案109年度南簡字第

　　650號卷一第171頁）。

　⒉000號房屋於99年間經臺南市中西區公所查告空屋雜亂且蚊蟲

    滋生、恐孳生病媒蚊影響環境衛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

　　灣南區辦事處臺南分處於99年7月23日函請被上訴人本於管

    理機關權責派員改善。

　⒊因建物坍塌及環境髒亂，被上訴人（承辦人員沈盈斯、吳明

　　玉）於100年12月10日上午11時會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

    南區辦事處臺南分處、中西區公所員工、里辦公處人員至系

　　爭房屋會勘，會勘紀錄表記載目前無人居住為空屋。

　⒋000、000號房屋於105年間因屋內疑似颱風過後嚴重積水，臺

    南市中西區公所於105年10月4日函請被上訴人儘速派員清

　　理空屋雜草、廢棄物，以維環境衛生。

　⒌被上訴人為避免登革熱滋生，於108年7月11日派人進入系爭

　　房屋打掃，並於108年7月25日派人入內噴灑殺蟲劑。

　⒍臺南市中西戶政事務所於108年9月17日接獲被上訴人申請，

　　表明000號房屋無人居住，請將設籍該處全戶戶籍遷離。臺

    南市中西戶政事務所於108年9月26日派人實地查實，回報係

　　無人居住空屋，戶籍訪查記錄單記載「戶內人數5人、未居

    住於上址」、「備註：無人居住空屋」。臺南市中西戶政事

　　務所復於108年11月29日協同被上訴人承辦人員（李俊緯）

　　、第二分局警員、南廠里里長等現場會勘，由被上訴人職員

　　開門進入屋內，裡面無任何生活居住必需用品，天花板掉落

　　、衛浴馬桶破損，應已相當時日無人居住，故認定000號房

    屋未有人居住之跡象，戶籍訪查記錄單亦記載「戶內人數5

    人、未居住於上址」，訪查照片如前案109年度南簡字第650

    號卷一第203至213頁所示。臺南市中西戶政事務所依據戶籍

    法第16條1項及第50條1項規定，於108年12月17日函請上訴

    人鄭嘉緯將其全戶戶籍遷出000號房屋。

四、本院之判斷：

　㈠返還所有物前案確定判決於本件並無既判力，亦無爭點效之

　　適用：

　⒈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裁判者，依民事訴訟法第40

　　0條第1項規定，除別有規定外，有既判力，是在明示既判力

　　之發生限於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所謂同一事件

　　，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此三者

　　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2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王玉秀就返還所有物前案，係於109年4月8日依民法第962條

　　前段規定，起訴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經原審法

　　院臺南簡易庭以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駁回其請求，王玉秀

　　不服提起上訴，經原審法院於110年10月27日以110年度簡上

    字第42號駁回其上訴確定等情，有原審法院109年度南簡字

    第650號、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判決在卷可稽（原審訴字卷

　　第39-52、61-6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㈥）

　　，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堪可認定。經核王玉秀

　　提起之返還所有物前案，係依民法第962條前段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與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及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而為之請求，前後訴非同一請求；

    且本件當事人除王玉秀外，另包括其子女鄭欣汝、鄭嘉緯、

　　鄭凱曜等三人，與前訴之當事人亦不同一，因此，堪認本件

　　與返還所有物前案顯非同一事件，不受該案既判力所及，應

　　可認定。

　⒉次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

　　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

　　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

　　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

　　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

　　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

　　點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

　　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

　　推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

    號裁判意旨參照）。查王玉秀於返還所有物前案主張其為系

　　爭房屋之占有人，而本件之主要爭點為上訴人是否為系爭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前後訴之主要爭點已不相

　　同，且返還所有物前案之當事人與本件當事人亦不相同，業

　　如前述，因此，返還所有物前案認定之重要爭點於本件亦無

　　爭點效之適用。

　㈡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其等因繼承

    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請求確認其等對

    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等語，為無可採：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未辦理建物第一次

    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

　　受讓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受讓人雖因該建物不

　　能為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僅能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但該事實

　　上處分權，具占有、使用、收益、事實上處分及交易等支配

　　權能（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77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

　　8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使用」指不毀損物體或變更其

　　性質，而依其使用法，以供生活上之需要而言，應係利用物

　　之使用價值物理效用，而為之享受。使用權若是基於物權而

　　來之權能時，通常應係該物之所有權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

　　人，始得享有該物使用權之權能。經查，系爭房屋均為未保

　　存登記房屋，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前段），應可

　　認定；至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使

　　用權，其等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

　　等語，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揆諸前開說明

　　，自應由上訴人就鄭懿德以及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

　　人或使用權人之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又依前所述。上訴人

　　乃係主張其等對系爭房屋之使用權亦係基於受讓前手權利而

　　來，則上訴人亦應先提出各該前手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且

　　嗣後各該前手有權將該使用權讓與上訴人之證據，併予敘明

　　。　

　⒉經查，上訴人主張鄭懿德為000、000號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

　　部分，固提出000號房屋陳和祥簽立之讓渡同意書及000號房

　　屋馮任簽立之讓渡同意書為據（原審南簡卷第23、25頁）。

　　惟查，依據前開規定及見解，受讓或輾轉受讓自未保存登記

　　建物原始建築人之人，得取得事實上處分權，而上訴人既主

　　張其000、000號房屋係分別受讓自陳和祥及馮任而來，因此

　　，上訴人自應證明陳和祥及馮任係000、000號房屋之原始建

　　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然上訴人僅提出前述讓渡同意書2

    紙，而該2紙讓渡同意書至多僅能證明鄭懿德與陳和祥及馮

    任間之讓渡約定，並未能證明陳和祥及馮任係000、000號房

　　屋之原始建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且陳和祥於返還所有物

　　前案審理時曾到庭結證稱：我會住在000號房屋是因為那是

    我的宿舍，之所以會讓渡權利給鄭懿德並向他收錢，是因為

　　一手傳一手，所以才會讓渡給他，別人這樣做，我也跟著做

　　等語（前案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卷二第28頁）。依陳和祥

　　上開證言可知，陳和祥只是借用000號房屋宿舍之人，並非0

　　00號房屋之原始建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且陳和祥既係借

　　用宿舍之人，依法為不得私自轉讓其使用權，縱有轉讓，亦

　　不得對抗第三人，其當時使用宿舍之權利應在其退休或離職

　　時消滅，則陳和祥自無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得以轉讓予鄭

　　懿德，即可認定。至於馮任部分，雖未據馮任到庭證述其簽

　　立讓渡同意書之原因，以及馮任是否為原始建築人或有事實

　　上處分權或使用權之人等情，然此部分因係應由上訴人負舉

　　證責任，自仍應認上訴人就此部分未盡舉證之責，從而無從

　　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因此，依據上訴人提出之上開2紙

    讓渡同意書，尚無法證明鄭懿德因受讓而取得000、000號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此外，上訴人就000號房屋復

    未提出任何受讓自000號房屋原始建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

    或使用權人之證明文件，從而，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因受讓而

　　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以及上訴人復因繼

　　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等語，均屬不能

　　證明。

　⒊次查，上訴人固主張依據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水籍基本

　　資料查詢表所示，000號房屋申請裝設人係陳貴壽，000號申

　　請裝設人係馮任，另依臺灣省自來水公司第六區管理處用水

　　設備啟（復）用暨各種異動申請表所示，000號房屋前用戶

    姓名為「劉熾」，申請種類為「過戶」（本院卷第49-53頁

    ），堪認鄭懿德或王玉秀雖非系爭房屋裝表供電、供水之

　　申請人，然被上訴人亦非系爭房屋裝表供電或供水之申請人

　　至明等語。惟查，馮任雖為000號房屋水籍之申請裝設人，

    然水籍申請裝設人未必即為原始建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

　　人，因此，尚不能僅以馮任係000號房屋水籍之申請裝設人

　　，即認其為000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有使用權且得依

    法讓與該使用權之人。至王玉秀於82年12月13日辦理000號

    房屋自來水用戶變更登記時，劉熾雖於申請表上前用戶姓名

    蓋章欄為簽名用印，然此並無法證明劉熾即為000號房屋之

    原始建築之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故不能僅以劉熾有在

    申請表上簽章，即據為認定劉熾為000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

    權人或有使用權且得依法讓與該使用權之人。另簽立000號

    房屋讓渡同意書之陳和祥並非000號房屋水籍之申請裝設人

　　，更無法認定陳和祥為000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有使

    用權且得依法讓與該使用權之人，亦可認定。

　⒋再查，上訴人固提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

　　）台南區營業處109年5月20日台南字第1091294858號函暨附

　　件，主張依附件記載000號、000號、000號房屋用電戶名依

    序為王玉秀、鄭懿德、王玉雲（原審南簡卷第27-29頁），

　　可認其等有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等語；惟本院審

　　酌該附件記載000號、000號、000號房屋之新設用電日期分

    別為43年12月、24年11月、44年1月間，且備註欄記載000號

    房屋於88年11月24日過戶為王玉秀、000號房屋於80年7月18

    日過戶為王玉雲等文字，因此，用電戶名雖分別登記為王玉

　　秀、鄭懿德、王玉雲，參諸上訴人主張鄭懿德係於80年7月5

　　日遷入000號房屋，堪認王玉秀、鄭懿德、王玉雲三人均屬

    變更用電戶名，而非申請新增設電表之人。況電表申請裝設

　　人亦未必即為原始建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因此，尚

　　難以王玉秀、鄭懿德、王玉雲為系爭房屋廢止供電前之用電

　　戶名登記人，資為鄭懿德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依法

　　受讓使用權人之證明。

　⒌上訴人另主張鄭懿德係於80年7月5日遷入000號房屋，而上訴

    人之前戶籍均設於000號房屋等語，固與鄭懿德戶籍資料（

    前案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卷一第19頁）及上訴人之戶籍謄

    本（原審訴字卷第275頁）之記載相符。然查，設立戶籍，

    乃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事項，戶口設籍之人非必為不動產所

    有人、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依法受讓使用權之人，尚難僅憑

    鄭懿德或上訴人設立戶籍於000號房屋內之資料，即以推認

    鄭懿德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依法受讓使用權之人

    。

　⒍第查，系爭房屋用電分別已於94年9月2日、99年2月23日、9

　　5年10月25日廢止，有台電公司上開函文暨附件在卷可稽（

　　原審南簡字第27-29頁）；又因建物坍塌及環境髒亂，被上

    訴人（承辦人員沈盈斯、吳明玉）於100年12月10日上午11

    時會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臺南分處、中西區

    公所員工、里辦公處人員至系爭房屋會勘，會勘紀錄表記載

    目前無人居住為空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㈧

　　⒊），依上開事證觀之，則系爭房屋至少在99、100年間即已

    完全無人居住使用，應可認定。以此推論，上訴人實際上

　　至少自99、100年間即不再繼續居住於系爭房屋，依上情觀

    之，亦難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為依法受讓使

    用權之人。

　⒎此外，上訴人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鄭懿德或其等為系爭房屋

    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依法受讓使用權之證據，因此，上訴人主

    張鄭懿德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其等因繼承而取得系

    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依法受讓使用權，並請求確認其等

    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等語，即無可採。至被

    上訴人固提出臺南市政府99年3月2日南市行庶字第09926514

    450號函、公證書暨鄭懿德宿舍借用契約、臺南市政府財政

    稅務局臺南分局109年5月18日南市財南字第1093110373號函

    及臺南市政府92年11月12日南市府庶字第09206545400號函

    等件（原審訴字卷第53-56、57-60、72-72、73-77頁），以

    證明其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等語。惟查，上訴人既未

　　能證明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本院即

　　無再予審認被上訴人是否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

　　權人之必要。又上訴人於本件一再質疑被上訴人所提公證書

    非鄭懿德親自簽名、公證書成立日期在鄭懿德遷入日期前與

    宿舍借用規定不符、系爭房屋面積與稅籍資料所載不符、無

    宿舍訪查紀錄、36年航照圖上無系爭房屋存在、被上訴人迄

　　今無法提出系爭房屋建築圖檔或建築執照、臺南市政府財政

　　稅務局於95年9月1日前，就系爭房屋未登載任何稅籍資料，

　　且稅籍資料內容錯誤百出，系爭房屋稅籍登記表記載「及○

　　○路000,000,000,000,000號；95.9.1；49661（鄧美椒印）

　　」等內容，自難作為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之

    憑據等部分，經核均係就被上訴人所稱其為系爭房屋事實上

    處分權人真實與否為爭執，核與上訴人是否能證明其等為系

　　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無涉。因上訴人未能證明

　　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本院自無逐一

　　審認上訴人該等主張有無理由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㈢上訴人另主張其得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將系

    爭房屋遷讓返還等語，亦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前項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物權，準用

　　之，民法第767條固有明文。惟按依法律行為而受讓未辦理

    保存登記房屋之人，固取得該違章建築物之事實上處分權，

　　然該事實上處分權並非法律明文保護之物權，並無民法第76

　　7條規定之適用或類推適用（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41

    號、114年度台上字第3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未能證明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

　　等情，業經認定如上，則上訴人已無從以其等為系爭房屋事

　　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即可認定。

　　此外，依據上開最高法院民事裁判意旨，縱使上訴人為系爭

    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上訴人亦不得依據或準用

　　民法第767條物上請求權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

    爭房屋予上訴人。

　⒊依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其得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及準用民法第767條

    規定，請求確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以及請求

    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上訴人，均非有據，不應准許

　　。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另上訴人追加請求確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存在部分，

　　亦非有據，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

　　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黃聖涵

 

　　　　　　　　　　　　　　　　　　　法　官　張家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

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杏月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192號

上  訴  人  王玉秀  

            鄭欣汝  

            鄭嘉緯  

            鄭凱曜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姜讚裕律師

被 上 訴人  臺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黃偉哲  

訴訟代理人  王奐淳律師

            羅暐智律師

            湯巧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事實上處分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3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訴字第1979號）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提起第二審上訴，雖應於上訴狀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

　　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但其聲明之範圍，至第

　　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仍得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

　　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最高

　　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155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預備訴之合併，係以先位之訴有理由，為備位之訴之解除條件，先位

　　之訴無理由，為備位之訴之停止條件，惟若先位之訴與預備

　　之訴不具互斥關係，非無法併存，本院就備位之訴部分仍有

　　併予審理之必要。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王玉秀之配偶

　　即訴外人鄭懿德（民國000年0月00日死亡）前向訴外人劉熾

　　購買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未保存登記房屋（

　　下稱000號房屋）、向訴外人陳和祥購買門牌號碼同路段000

　　號未保存登記房屋（下稱000號房屋）、向訴外人馮任購買門牌號碼同路段000號未保存登記房屋（下稱000號房屋，與

　　000號、000號房屋合稱系爭房屋），系爭房屋裝設電表名義

　　人分別為王玉秀或鄭懿德。伊等為鄭懿德之繼承人，並自76

　　年間即設籍於000號房屋，於鄭懿德死亡後，即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並聲明：㈠確認伊等對系爭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㈡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

　　伊等（本院卷第8頁）。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原僅就第㈠項聲明提起上訴，嗣於114年10月29日提出民事變更聲明暨準備書狀，主張其等於第二審得依或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追加「變更後訴之聲明第三項『後段』

　　」，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等語（本院卷第142頁

　　），再於115年1月26日準備程序期日將上開追加更正為備位聲明第二項「二、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予上訴人

　　」（本院卷第233頁）。本院審酌其「變更後訴之聲明第三項『後段』」即「備位聲明第二項」，既係前述原審之第㈡

　　項聲明，應認上訴人之真意係擴張上訴聲明，揆諸前開說明

　　，應予准許。又本院審酌備位聲明第二項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上訴人，與先位聲明請求確認上訴人對系爭

　　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存在，兩者間不具互斥關係，

　　非無法併存，因此，本院就該備位聲明第二項仍應與先位聲

　　明一併予以審理，爰不再列為備位聲明，附此敘明（至上訴

　　人所為追加備位聲明第一項部分，本院另以裁定駁回，併予

　　敘明）。

二、次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於原審僅請求確認伊等對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嗣於114年10月29日具狀主張：系爭房屋係鄭懿德購自前手劉熾、陳和祥

　　及馮任，而據讓渡書上記載文字，係將系爭房屋「全部讓渡

　　」予鄭懿德，既稱「全部」，上訴人認讓渡內容應係指系爭

　　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然緣囿於文字之多義性，加以時日已

　　久、人事已非，上訴人確難證明所稱「全部讓渡」所讓渡者

　　係事實上處分權，爰基於請求基礎事實同一，追加請求確認

　　上訴人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存在等語（本院卷第142-143頁

　　）。本院審酌上訴人就原請求與此追加部分，既均係基於受

　　讓自劉熾、陳和祥及馮任之同一基礎事實，且原訴所主張之

　　事實及證據資料，於此部分追加之訴亦得加以利用，無害於

　　被上訴人程序權之保障，符合訴訟經濟及紛爭解決一次性原

　　則，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前向劉熾購買000號房屋、向陳和祥購買000號房屋、向馮任購買000號房屋，而系爭房屋裝設電表名義人分別為王玉秀或鄭懿德，伊等為鄭懿德之繼承人，並自76年間即設籍於000號房屋，於鄭懿德死亡後，伊等即因繼承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被上訴人雖稱

　　其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房屋乃鄭懿德向其借

　　用之機關宿舍，然被上訴人卻無法提出宿舍申請單、借用保

　　證書等資料；至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公證書非鄭懿德親自簽名

　　；且鄭懿德係於80年7月5日遷入000號房屋，公證書卻是於8

　　0年12月4日作成，顯與宿舍借用規定不符；又系爭房屋面積

　　與稅籍資料所載不符，顯非相同建物；此外，臺南市政府財

　　政稅務局於95年9月1日前，就系爭房屋未登載任何稅籍資料

　　，加諸稅籍資料內容錯誤百出，則系爭房屋稅籍登記表記載

　　「及○○路000,000,000,000,000號；95.9.1；49661（鄧美椒印）」等內容，自難作為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

　　權人之憑據。又本件與前案即原審法院109年度南簡字第650

　　號、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王玉秀訴請被上訴人返還所有物事件（下合稱返還所有物前案），前後二訴之請求權基礎（

　　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不同，非屬同一事件，自無一事不再理

　　原則之適用。訴訟標的既非相同，本件訴訟自非返還所有物

　　前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所及。另返還所有物前案就系爭房屋

　　之水電使用、有無居住等事項之認定，亦應認無爭點效之適

　　用。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及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

　　，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伊等對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存在，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原審為伊等敗訴之

　　判決，自有未洽。又鄭懿德購買系爭房屋之讓渡書上雖記載

　　前手係將系爭房屋全部讓渡予鄭懿德，惟伊等因時日已久而

　　難以證明讓渡標的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故於第二審

　　追加請求確認伊等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存在等語。並上訴及

　　追加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伊等對系爭房屋之事實上

　　處分權或使用權存在。㈢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予

　　伊等。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自始至終皆無法提出相關證據以資證明鄭懿德或其等擁有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其等所提戶籍

　　登記於000號房屋，並有申請供水電等間接事實，皆不足以證明上訴人有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且上訴人迄今未能再

　　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另鄭懿德簽立宿舍借用契約、交還

　　房屋予被上訴人等之行為，亦足認鄭懿德知悉其無系爭房屋

　　相關權利。是以，上訴人單憑鄭懿德與前手簽立之讓渡書、

　　用電登記於其與鄭懿德名下，並設籍於000號房屋，即主張擁有系爭房屋所有權，尚難憑採。反觀被上訴人，依臺南市

　　政府財政稅務局109年5月18日公文、宿舍地址及配住人員名

　　冊、宿舍居住事實査考及認定作業原則等件，皆足以表明系

　　爭房屋為被上訴人所有，且系爭房屋確為被上訴人經管使用

　　，被上訴人有事實上處分權。返還所有物前案亦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確定，應認上訴人再提起本件訴訟，有違反既判力

　　及爭點效之適用。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核無不當。上訴

　　人於第二審程序追加請求確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存在

　　，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

　　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房屋均為未保存登記房屋，坐落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理

　　之臺南市○○區○○段00地號、臺南市中西區公所管理之同段00地號土地上。

　㈡系爭房屋所坐落土地及面積如下：

　⒈000號房屋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

　　為37.77平方公尺。

　⒉000號房屋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

　　為99.96平方公尺。

　⒊000號房屋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為76.

　　46平方公尺。

　㈢系爭房屋電錶申請、使用情形如下：

　⒈000號房屋於43年12月用電，申請人因已逾保存年限無法查

　　知；於88年11月24日過戶為王玉秀，於94年9月2日因欠費而

　　中止用電。

　⒉000號房屋於24年11月申請用電，申請人因已逾保存年限無

　　法查知；嗣過戶為鄭懿德，於99年2月23日中止用電。

　⒊000號房屋於44年1月申請用電，申請人因已逾保存年限無法

　　查知；於80年7月18日過戶為王玉雲（王玉秀胞妹），於95年10月25日因欠費而中止用電。

　㈣被上訴人於86年5月2日曾發函要求鄭懿德返還000號房屋。

　㈤鄭懿德於94年間曾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臺南

　　分處申請承租○○段00地號內國有土地，經該分處以「○○

　　段00地號國有土地上系爭房屋，係臺南市政府所經管使用宿

　　舍，台端非所有權人」，而註銷其申請承租案。

　㈥王玉秀於109年4月8日依民法第962條前段規定，起訴請求被

　　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經原審法院臺南簡易庭以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駁回其請求，王玉秀不服提起上訴，經原審法院於110年10月27日以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駁回其上訴

　　確定（即返還所有物前案）。

　㈦王玉秀於111年4月1日對前開原審法院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

　　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經原審法院於113年1月4日以111年度再易字第5號駁回其再審之訴。

　㈧系爭房屋狀況及有無民眾居住情形（此部分前經返還所有物

　　前案列為不爭執事項）：

　⒈000號房屋於98年間曾拍攝現場照片（前案109年度南簡字第

　　650號卷一第171頁）。

　⒉000號房屋於99年間經臺南市中西區公所查告空屋雜亂且蚊蟲滋生、恐孳生病媒蚊影響環境衛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

　　灣南區辦事處臺南分處於99年7月23日函請被上訴人本於管理機關權責派員改善。

　⒊因建物坍塌及環境髒亂，被上訴人（承辦人員沈盈斯、吳明

　　玉）於100年12月10日上午11時會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臺南分處、中西區公所員工、里辦公處人員至系

　　爭房屋會勘，會勘紀錄表記載目前無人居住為空屋。

　⒋000、000號房屋於105年間因屋內疑似颱風過後嚴重積水，臺南市中西區公所於105年10月4日函請被上訴人儘速派員清

　　理空屋雜草、廢棄物，以維環境衛生。

　⒌被上訴人為避免登革熱滋生，於108年7月11日派人進入系爭

　　房屋打掃，並於108年7月25日派人入內噴灑殺蟲劑。

　⒍臺南市中西戶政事務所於108年9月17日接獲被上訴人申請，

　　表明000號房屋無人居住，請將設籍該處全戶戶籍遷離。臺南市中西戶政事務所於108年9月26日派人實地查實，回報係

　　無人居住空屋，戶籍訪查記錄單記載「戶內人數5人、未居住於上址」、「備註：無人居住空屋」。臺南市中西戶政事

　　務所復於108年11月29日協同被上訴人承辦人員（李俊緯）

　　、第二分局警員、南廠里里長等現場會勘，由被上訴人職員

　　開門進入屋內，裡面無任何生活居住必需用品，天花板掉落

　　、衛浴馬桶破損，應已相當時日無人居住，故認定000號房屋未有人居住之跡象，戶籍訪查記錄單亦記載「戶內人數5人、未居住於上址」，訪查照片如前案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卷一第203至213頁所示。臺南市中西戶政事務所依據戶籍法第16條1項及第50條1項規定，於108年12月17日函請上訴人鄭嘉緯將其全戶戶籍遷出000號房屋。

四、本院之判斷：

　㈠返還所有物前案確定判決於本件並無既判力，亦無爭點效之

　　適用：

　⒈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裁判者，依民事訴訟法第40

　　0條第1項規定，除別有規定外，有既判力，是在明示既判力

　　之發生限於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所謂同一事件

　　，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此三者

　　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2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王玉秀就返還所有物前案，係於109年4月8日依民法第962條

　　前段規定，起訴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經原審法

　　院臺南簡易庭以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駁回其請求，王玉秀

　　不服提起上訴，經原審法院於110年10月27日以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駁回其上訴確定等情，有原審法院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110年度簡上字第42號判決在卷可稽（原審訴字卷

　　第39-52、61-6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㈥）

　　，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堪可認定。經核王玉秀

　　提起之返還所有物前案，係依民法第962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與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及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而為之請求，前後訴非同一請求；且本件當事人除王玉秀外，另包括其子女鄭欣汝、鄭嘉緯、

　　鄭凱曜等三人，與前訴之當事人亦不同一，因此，堪認本件

　　與返還所有物前案顯非同一事件，不受該案既判力所及，應

　　可認定。

　⒉次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

　　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

　　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

　　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

　　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

　　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

　　點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

　　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

　　推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號裁判意旨參照）。查王玉秀於返還所有物前案主張其為系

　　爭房屋之占有人，而本件之主要爭點為上訴人是否為系爭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前後訴之主要爭點已不相

　　同，且返還所有物前案之當事人與本件當事人亦不相同，業

　　如前述，因此，返還所有物前案認定之重要爭點於本件亦無

　　爭點效之適用。

　㈡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其等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請求確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等語，為無可採：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未辦理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

　　受讓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受讓人雖因該建物不

　　能為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僅能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但該事實

　　上處分權，具占有、使用、收益、事實上處分及交易等支配

　　權能（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77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

　　8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使用」指不毀損物體或變更其

　　性質，而依其使用法，以供生活上之需要而言，應係利用物

　　之使用價值物理效用，而為之享受。使用權若是基於物權而

　　來之權能時，通常應係該物之所有權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

　　人，始得享有該物使用權之權能。經查，系爭房屋均為未保

　　存登記房屋，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前段），應可

　　認定；至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使

　　用權，其等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

　　等語，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揆諸前開說明

　　，自應由上訴人就鄭懿德以及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

　　人或使用權人之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又依前所述。上訴人

　　乃係主張其等對系爭房屋之使用權亦係基於受讓前手權利而

　　來，則上訴人亦應先提出各該前手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且

　　嗣後各該前手有權將該使用權讓與上訴人之證據，併予敘明

　　。　

　⒉經查，上訴人主張鄭懿德為000、000號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

　　部分，固提出000號房屋陳和祥簽立之讓渡同意書及000號房

　　屋馮任簽立之讓渡同意書為據（原審南簡卷第23、25頁）。

　　惟查，依據前開規定及見解，受讓或輾轉受讓自未保存登記

　　建物原始建築人之人，得取得事實上處分權，而上訴人既主

　　張其000、000號房屋係分別受讓自陳和祥及馮任而來，因此

　　，上訴人自應證明陳和祥及馮任係000、000號房屋之原始建

　　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然上訴人僅提出前述讓渡同意書2紙，而該2紙讓渡同意書至多僅能證明鄭懿德與陳和祥及馮任間之讓渡約定，並未能證明陳和祥及馮任係000、000號房

　　屋之原始建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且陳和祥於返還所有物

　　前案審理時曾到庭結證稱：我會住在000號房屋是因為那是我的宿舍，之所以會讓渡權利給鄭懿德並向他收錢，是因為

　　一手傳一手，所以才會讓渡給他，別人這樣做，我也跟著做

　　等語（前案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卷二第28頁）。依陳和祥

　　上開證言可知，陳和祥只是借用000號房屋宿舍之人，並非0

　　00號房屋之原始建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且陳和祥既係借

　　用宿舍之人，依法為不得私自轉讓其使用權，縱有轉讓，亦

　　不得對抗第三人，其當時使用宿舍之權利應在其退休或離職

　　時消滅，則陳和祥自無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得以轉讓予鄭

　　懿德，即可認定。至於馮任部分，雖未據馮任到庭證述其簽

　　立讓渡同意書之原因，以及馮任是否為原始建築人或有事實

　　上處分權或使用權之人等情，然此部分因係應由上訴人負舉

　　證責任，自仍應認上訴人就此部分未盡舉證之責，從而無從

　　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因此，依據上訴人提出之上開2紙讓渡同意書，尚無法證明鄭懿德因受讓而取得000、000號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此外，上訴人就000號房屋復未提出任何受讓自000號房屋原始建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之證明文件，從而，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因受讓而

　　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以及上訴人復因繼

　　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等語，均屬不能

　　證明。

　⒊次查，上訴人固主張依據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水籍基本

　　資料查詢表所示，000號房屋申請裝設人係陳貴壽，000號申

　　請裝設人係馮任，另依臺灣省自來水公司第六區管理處用水

　　設備啟（復）用暨各種異動申請表所示，000號房屋前用戶姓名為「劉熾」，申請種類為「過戶」（本院卷第49-53頁），堪認鄭懿德或王玉秀雖非系爭房屋裝表供電、供水之

　　申請人，然被上訴人亦非系爭房屋裝表供電或供水之申請人

　　至明等語。惟查，馮任雖為000號房屋水籍之申請裝設人，然水籍申請裝設人未必即為原始建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

　　人，因此，尚不能僅以馮任係000號房屋水籍之申請裝設人

　　，即認其為000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有使用權且得依法讓與該使用權之人。至王玉秀於82年12月13日辦理000號房屋自來水用戶變更登記時，劉熾雖於申請表上前用戶姓名蓋章欄為簽名用印，然此並無法證明劉熾即為000號房屋之原始建築之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故不能僅以劉熾有在申請表上簽章，即據為認定劉熾為000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有使用權且得依法讓與該使用權之人。另簽立000號房屋讓渡同意書之陳和祥並非000號房屋水籍之申請裝設人

　　，更無法認定陳和祥為000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有使用權且得依法讓與該使用權之人，亦可認定。

　⒋再查，上訴人固提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

　　）台南區營業處109年5月20日台南字第1091294858號函暨附

　　件，主張依附件記載000號、000號、000號房屋用電戶名依序為王玉秀、鄭懿德、王玉雲（原審南簡卷第27-29頁），

　　可認其等有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等語；惟本院審

　　酌該附件記載000號、000號、000號房屋之新設用電日期分別為43年12月、24年11月、44年1月間，且備註欄記載000號房屋於88年11月24日過戶為王玉秀、000號房屋於80年7月18日過戶為王玉雲等文字，因此，用電戶名雖分別登記為王玉

　　秀、鄭懿德、王玉雲，參諸上訴人主張鄭懿德係於80年7月5

　　日遷入000號房屋，堪認王玉秀、鄭懿德、王玉雲三人均屬變更用電戶名，而非申請新增設電表之人。況電表申請裝設

　　人亦未必即為原始建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因此，尚

　　難以王玉秀、鄭懿德、王玉雲為系爭房屋廢止供電前之用電

　　戶名登記人，資為鄭懿德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依法

　　受讓使用權人之證明。

　⒌上訴人另主張鄭懿德係於80年7月5日遷入000號房屋，而上訴人之前戶籍均設於000號房屋等語，固與鄭懿德戶籍資料（前案109年度南簡字第650號卷一第19頁）及上訴人之戶籍謄本（原審訴字卷第275頁）之記載相符。然查，設立戶籍，乃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事項，戶口設籍之人非必為不動產所有人、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依法受讓使用權之人，尚難僅憑鄭懿德或上訴人設立戶籍於000號房屋內之資料，即以推認鄭懿德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依法受讓使用權之人。

　⒍第查，系爭房屋用電分別已於94年9月2日、99年2月23日、9

　　5年10月25日廢止，有台電公司上開函文暨附件在卷可稽（

　　原審南簡字第27-29頁）；又因建物坍塌及環境髒亂，被上訴人（承辦人員沈盈斯、吳明玉）於100年12月10日上午11時會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臺南分處、中西區公所員工、里辦公處人員至系爭房屋會勘，會勘紀錄表記載目前無人居住為空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㈧

　　⒊），依上開事證觀之，則系爭房屋至少在99、100年間即已完全無人居住使用，應可認定。以此推論，上訴人實際上

　　至少自99、100年間即不再繼續居住於系爭房屋，依上情觀之，亦難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為依法受讓使用權之人。

　⒎此外，上訴人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鄭懿德或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依法受讓使用權之證據，因此，上訴人主張鄭懿德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其等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或依法受讓使用權，並請求確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使用權等語，即無可採。至被上訴人固提出臺南市政府99年3月2日南市行庶字第09926514450號函、公證書暨鄭懿德宿舍借用契約、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臺南分局109年5月18日南市財南字第1093110373號函及臺南市政府92年11月12日南市府庶字第09206545400號函等件（原審訴字卷第53-56、57-60、72-72、73-77頁），以證明其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等語。惟查，上訴人既未

　　能證明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本院即

　　無再予審認被上訴人是否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

　　權人之必要。又上訴人於本件一再質疑被上訴人所提公證書非鄭懿德親自簽名、公證書成立日期在鄭懿德遷入日期前與宿舍借用規定不符、系爭房屋面積與稅籍資料所載不符、無宿舍訪查紀錄、36年航照圖上無系爭房屋存在、被上訴人迄

　　今無法提出系爭房屋建築圖檔或建築執照、臺南市政府財政

　　稅務局於95年9月1日前，就系爭房屋未登載任何稅籍資料，

　　且稅籍資料內容錯誤百出，系爭房屋稅籍登記表記載「及○

　　○路000,000,000,000,000號；95.9.1；49661（鄧美椒印）

　　」等內容，自難作為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之憑據等部分，經核均係就被上訴人所稱其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真實與否為爭執，核與上訴人是否能證明其等為系

　　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無涉。因上訴人未能證明

　　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本院自無逐一

　　審認上訴人該等主張有無理由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㈢上訴人另主張其得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等語，亦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前項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物權，準用

　　之，民法第767條固有明文。惟按依法律行為而受讓未辦理保存登記房屋之人，固取得該違章建築物之事實上處分權，

　　然該事實上處分權並非法律明文保護之物權，並無民法第76

　　7條規定之適用或類推適用（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41號、114年度台上字第3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未能證明其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

　　等情，業經認定如上，則上訴人已無從以其等為系爭房屋事

　　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即可認定。

　　此外，依據上開最高法院民事裁判意旨，縱使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或使用權人，上訴人亦不得依據或準用

　　民法第767條物上請求權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上訴人。

　⒊依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其得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及準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確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以及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上訴人，均非有據，不應准許

　　。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另上訴人追加請求確認其等對系爭房屋有使用權存在部分，

　　亦非有據，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

　　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黃聖涵

 

　　　　　　　　　　　　　　　　　　　法　官　張家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杏月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